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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监督部门在监督执法过程中依据的是多种

相关卫生法规、国家卫生标准和检验检测部门出具

的检验报告。执法的公正与否一方面取决于监督人

员的业务水平和主观因素 ,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是取决于检验结果的准确与否。在实行计量

认证和等级防疫站评审制度以后 ,要求卫生检验严

格按照国家标准检验方法进行。作为全国首批县级

等级卫生防疫站之一 ,在这种模式下运行多年之后 ,

我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规范操作的必要性 ,但同时

也碰到了不少新的问题。在此 ,我们就有关卫生标

准和卫生理化标准检验方法提出一些疑问和看法 ,

希望能与各位专家和同道共同探讨。

1 　标准与标准检验方法滞后于产品

111 　当前食品科学发展日新月异 ,多种多样的新产

品层出不穷 ,新型食品、新型添加剂、新型农药、新型

包装材料等等产品数不胜数。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

碰到许多与新产品相关的多种多样的问题。譬如 ,

某厂家开发了某个新产品 ,需要审批卫生许可证然

后生产、销售 ,但是国内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卫生标准

和标准检验方法 (国外有类似产品和标准) ,卫生部

门无法对其实施检验和监督 ,因而也没有充分理由

阻止其生产和销售。

112 　有些产品已经制定了相关卫生标准 ,如食品添

加剂溴酸钾、斯潘 65、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等。[1 ] 但与

之配套的标准检验方法至今没有出台。因此对于违

规企业和个人无法出具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的检验报

告 ,只能采取行为调查的方法取证 ,缺少充分的客观

依据 ,给执法人员带来许多不便。

113 　随着科技的发展 ,科技含量更高的新仪器、新

方法不断涌现 ,但由于未能列入国标方法而无法推

广和应用。标准检验方法的滞后问题在我国显得特

别严重。例如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 AOAC 分别于

1969、1977 和 1985 年通过了近红外分光光度法、滴

定法和快速微波干燥法 , 而我国仍在使用 GB

500913 —85 ;实验证明 ,化学法与气相色谱法测定白

酒中杂醇油含量的结果有显著差异 ,在气相色谱仪

相对普及的今天 ,化学法再作为国家标准检验方法

已经显得落后。另外 ,杂醇油中的单个醇类都可以

通过气相色谱法定量 ,异丁醇与异戊醇外的杂醇对

人体也有害 ,杂醇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异丁醇和异

戊醇。

卫生标准和标准检验方法是实施卫生监督的重

要工具 ,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认

为 ,有关部门应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 ,及时制定发布

单项新标准和新方法 ,不必要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

长的时间再去对整部标准和标准检验方法作重新修

订。

2 　检验方法对样品的适用范围窄

GBΠT5009129 —1996 规定了液体样品苯甲酸和

山梨酸的检测方法 ,对其它样品没有提及。事实上 ,

防腐剂在固体和半固体食品中应用非常广泛。对于

酱菜、果冻等固体和半固体食品 ,由于浸泡提取方法

的不同 ,其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 ,检验方法应

考虑到本身的实用性 ,顾及不同样品的不同需求 ,充

分利用其适应面。

3 　检品取样不明确

GBΠT5009 - 1996 在有些项目中对取样作了规

定 ,有些则规定不够明确 ,对无明确规定的样品 ,总

则要求取可食部份。实际上“可食部份”活动度太

大 ,不易掌握。例如 ,新鲜蔬菜含有大量水份 ,容易

脱水失重 ,对于同一份样品可因采样、检验的迟早而

产生不同的检验结果 ,各地对同类食品的调查结果

互有差异就与此有关。对于这类食品 ,我们认为应

该加测水分 ,将所有检验结果换算成按干品计 ,这样

才能使结果具有可比性。又如罐头食品 ,其取样的

活动度也相当大。像清汁笋罐头 ,其汁水既可以认

为可食 ,也可以认为不可食 ,取样就带有明显的个人

主观性。检验人员既可取其所有内容物 (对大包装

罐头不可能做到) ,也可取除去汁水的固形物 ,而且

固形物也会因沥干时间以长短不同而含不同量的水

分。显然 ,由于取样方法不同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另外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糖水杨梅罐头 ,其核属

于不可食部份 ,但要去核是非常困难的。类似情况

还体现在酱菜、蜜饯等样品上。我们认为 ,不同的食

品具有不同的性质 ,取样不能以可食部分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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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应针对具体样品作具体的取样说明 ,使取样方法

得到规范和统一 ,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4 　试剂配制与保存问题

411 　实验室所用的所有固体、液体化学试剂和标准

品由于各自的理化性质不同其保存条件、保存时间

各不相同。计量认证对试剂和标准品的有效期有严

格要求 ,但迄今无统一的期限规定 ,一般都由本单位

自定。对于保存期长的试剂特别是标准液 ,如果有

效期定得过短 ,不仅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还常常

由于购买不到而直接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因此 ,具

体的化学试剂和标准品 (包括固体和液体)都应该有

相应的具体的关于其保存条件和有效期的说明要

求。

412 　不同的试样之间常有相同的检验项目。作为

基层检验人员来说 ,由于人员少、仪器设备差、工作

面广、工作量大等原因 ,希望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尽量将某些试样合并在一起检验 ,或者相互间试剂

的配制方法相同 ,可以通用 ,这样可以节约人力和物

力。例如水中总砷和食品中总砷均是经常性检测项

目 ,
[2 ,3 ]两法的基本原理相同 ,但两法的酸性氯化亚

锡配制方法不同 ,所用各种试剂的用量也不同。如

果两法能取得相对的统一 ,对检验人员来说会很便

利。

413 　相当一部分农药标准品含量达不到 100 % ,在

使用时是否需要换算成纯品 ,在多数项目中均未提

及。[4 ]作为定量试验 ,标准品的浓度是否准确直接影

响到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在标准检验方法中一

定要给予说明。

5 　有效位数与结果判断

511 　卫生标准中一般只给出了一个数值 ,没有具体

详细的说明 ,因此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会因各人理解

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做法。例如 ,酱油中氨基

酸态氮的标准为 ≥014 % ,当结果报告为 0135 %时 ,

有人将之归于不合格 ;有人则认为标准值为一位有

效数 ,结果也应该按有效数修约规则修约成 014 % ,

也就是说 ,该结果属合格范围。[5 ] 很显然 ,同一份报

告由于各人理解不同而产生了完全相反的评价 ,也

就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处理意见。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 ,结果报告比标准值多一位有效数的规定也成了

多此一举。作为法律、法规之类的文件 (包括派生

件)应该是严谨、科学并且浅显易懂的 ,不应留下明

显可钻的空子 ,对易产生误解的条款应作必要的注

解说明。

512 　人为规定检验结果的表述尚欠科学性。由国

家技术监督局 1996 —06 —19 发布的《食品卫生检验

方法·理化部分》一书中对大部分检验项目的测定结

果都作了有效位数规定 ,一般情况下都符合有效数

字法则和数字修约规则 ,有时则不然 ,文献[6 ]认为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 ①报告结果应比卫生标准多一

位有效数的规定是不科学的。②同用分光光度法 ,

报告结果的有效数字位数不同是不合理的。③个别

项目对测定有效数字位数的要求是不可能达到的。

检验结果在表述时应遵循总则 1011 的规定 ,其有效

数字的位数应按计算式中最少有效数字位数保留。

6 　环境条件问题

611 　有些检验项目与环境条件有很大关系 ,但在标

准检验法中未予说明。例如 ,有研究表明 ,
[7 ] 苯、甲

苯的解吸效率与环境温度和放置时间有显著关系 ,

GBΠT 16044 —1995 和 GBΠT 16047 —1995 中只对解吸

时间作了要求 ,对解吸温度未作考虑。一年四季中

同一地区的气温落差可达摄氏几十度 ,而且我国幅

员辽阔 ,各地自然气侯相差明显 ,对化学反应有显著

影响的温度、湿度、光线等自然因素各不相同。因

此 ,在制定标准检验法时应选择多个自然因素相差

显著、富有代表性的单位进行多方验证 ,对无法避免

的自然因素作必要的处理说明 ,这样才能使国家标

准检验方法消除季节影响和地区影响 ,才能具有普

遍意义。

612 　包装材料的有些检验项目规定的浸泡温度为

20 ℃,
[4 ]这就要求实验室必须配备空调 ,而配备空调

对于好多基层单位特别是贫困、边远地区来说简直

是一种奢望。建议将浸泡温度和时间作适当调整 ,

以便用水浴来控制。

7 　计量认证与实际工作的矛盾

计量认证要求所有检验方法必须使用国家标准

检验方法、省标准检验方法等标准检验方法或经省

级机构审查同意的本站 SOP。现行各种标准检验方

法大多为定量试验 ,而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会碰到许

多鉴别定性问题。许多鉴别定性试验从化学的角度

来说是一种常识 ,甚至是特殊反应、经典方法 ,但由

于这些方法都没有标准代号而无法在正式法律文书

上引用。现实生活中还会经常碰到诸如农药和鼠药

中毒、饮用水受液化石油气或其它有毒有害物质污

染等问题 ,有时候工商部门要求鉴别某种商品的真

假伪劣、协助打假。这类突发事件往往在地方上造

成比较大的影响 ,地方政府相当重视 ,要求我们迅速

给予解决 ,对于大部分此类样品 ,常常找不到现成的

检验方法 ,需要参照有关经典、权威资料、科技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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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给合自己的工作经验作出检验。但是 ,这些检验

方法同样是没有标准代号的 ,同样不能出现在法律

文书上 ,在涉及到刑法和民法时更显得苍白无力。

8 　学术杂志与实际工作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与主题关系不大 ,但我们觉得有必要

在此一提。现今的学术杂志均偏重于新理论、新方

法的研究 ,对现行方法的探讨比较少 ,而事实上现行

方法存在的问题诸多 ,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学

术杂志应多介绍有关先进经验、发表百家之言 ,这对

提高整个卫生监督、检验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

平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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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是何种行政行为之管见
———兼与王正飞、徐卫平同志商榷

张卫兵 　周 　颖

(南通市卫生防疫站 ,江苏 　南通 　226006)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1 年第 4 期刊登了王

正飞、除卫平两位同志的《“取缔”是何种行政行为的

法思考》(以下简称《思考》) 一文。作者引用行政法

学理论 ,对《食品卫生法》所设定的“取缔”这一行政

行为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结果认为“取缔”是一种限

权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其中的一些观点 ,我们不

完全赞同 ,现提出以下意见供同行商讨。

1 　行政行为是否为单方行为　《思考》援引“有学者

的观点”,“认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人 ,

依法代表国家 ,基于行政职权所单方作出的 ,能直接

或间接引起法律效果的公务行为”。相对应的 ,把具

体行政行为也认定为行政主体的单方行为 ,并将具体

行政行为划分成 5 类 ,似不十分确切。《国家赔偿法》

在确定行政赔偿范围时 ,对行政行为使用的概念是与

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也就是说 ,只要造成侵害

的行为与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有关 ,就属于国家行政赔

偿范围。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所列举的可诉行

政行为来看 ,不仅包括作为 ,也包括不作为。再有 ,把

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只限定于行政主体的单方行

为 ,从而排除了行政合同等双方行为 ,仅限于行政法

律行为而不包括事实行为 ,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精

神也是不符的。当然 ,仅就取缔这一行政行为本身而

言 ,毫无疑问是行政主体的单方行为。

2 　行政强制执行的救济途径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 ,行政相对人可以获得多方位

的救济。行政强制措施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对于行政强制执行 ,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之说 ,狭义即

指行政主体依法采取的强制执行 ,广义则认为行政

强制执行既包括行政主体依法采取的强制执行 ,也

包括法院依行政主体的申请而实施的司法强制执

行。《思考》采用的是广义理解 ,但认为其不适用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按照《行政复议法》第二章第六

条的规定 ,当事人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 ,也完全可

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

即便是司法强制执行 ,当事人也可以向执行人民法

院或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 ,从而获得救济。

3 　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认识 　食品卫生监督执法

过程中 ,卫生行政部门能否作出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呢 ?《食品卫生法》规定卫生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

罚 ,当事人拒不履行的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这一规定实际上表明卫生行政部门在食品卫生

执法处罚中不能自行作出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现行

法律明确规定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 ,也只有海关、税

务、公安等为数不多的行政机关。但就“查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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